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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向董事会报告办法

（试行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审议及表决情况 

2022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总经理

向董事会报告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 制度的主要内容，分章节列示： 

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总经理向董事会报告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条 为完善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治

理制度，规范经理层行使职权、履行职责的行为，明确总经理对董事会的责

任，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、严肃工作纪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等法律法规、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经营管理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总经理主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，行使

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董事会对总经理授权办法》中授予的职权，对公司董

事会负责。  

第三条 总经理应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工作，并自觉接受董事会的监督、检

查。  

第四条 总经理应在董事会上以工作报告形式向董事会汇报工作。内容包

括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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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全面反映上一年度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经理层的履职情况，包括：

公司经营管理（年度主要经济指标及关键工作完成情况）、发展规划实施、

科技创新及研发、重大投融资及项目建设、子企业经营和业务开展、管理创

新和经营创新举措、风险防控、质量及安全稳定等；  

（二）本年度工作安排，包括：经营管理思路、主要经营指标、关键工

作计划等。  

（三）董事会或总经理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。  

第五条 年度工作报告由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、总经理办公会研究通过

后，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 

第六条 每半年至少向党组织和董事会报告一次授权行权情况。 

第七条 总经理应在董事会闭会期间，不定期就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等日

常工作向董事进行非正式报告和沟通。 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2 年 11 月 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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